
2.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确定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本例采用的分摊率

为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8%）。

第二步：采用实际利率法在租赁期内分摊未确认融资费

用（金额单位：元）。

第三步：账务处理。譹訛20伊3 耀 20伊6年，每年年末支付租

金。借：长期应付款 1 0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元。

譺訛每月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20伊3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

22 080.67元（264 968衣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2 080.67 元。

20伊4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 17 180.45元（206 165.44衣

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7 180.45元。20伊5年 1 耀 12月：借：

财务费用 11 888.22 元（142 658.68衣12）；贷：未确认融资

费用 11 888.22元。20伊6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6 175.66元

（74 107.88衣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6 175.66元。

四、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的简便计算方法

采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表的方法虽然直观、清晰，但计

算比较繁琐。这里介绍一种简便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年分摊额（X1）=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伊分摊率；第二年

分摊额（X2）=（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本期租金垣X1）伊分摊率；

第三年分摊额（X3）=（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2伊本期租金垣X1垣

X2）伊分摊率；第四年分摊额（X4）=（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

3伊本期租金垣X1垣X2+X3）伊分摊率……第 n年分摊额（Xn）=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n原1）伊本期租金垣 Xi］伊分摊率。依

此公式，计算出的是全年的分摊额，然后除以 12即可得到每

月应分摊的费用。最后一年的分摊额=未确认融资费用原 Xi。

按照这种方法，本例计算过程简化如下：第一年分摊额=

3 312 100伊8%=264 968（元）；第二年分摊额=（3 312 100原

1 000 000垣264 968）伊8%=206 165.44（元）；第三年分摊额=

（3 312 100原2伊1 000 000垣264 968+206 165.44）伊8%=142 658.68

（元）；第四年分摊额=687 900原（264 968垣206 165.44垣142 658.68）

=74 107.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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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物改良，是指承租人为达到使用租赁物的目的，在出

租人的同意下对租赁物进行添附或其他改进其功能的行为。

然而，无论是在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租赁》，还

是在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中，准

则制定者似乎都忽略了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核算的规范，只

有在 2003年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

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以下简称《问题解答〈二〉》）的

第十二问“关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处理”中可以找到与经营

租赁中租赁物改良相关的规定：“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

产发生的改良支出，应单设‘1503 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

科目核算，并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

较短的期间内，采用合理的方法单独计提折旧。”

由于《问题解答〈二〉》中对租赁物改良的核算要求非常简

单，既未清楚列明“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科目的属性，未明

确该科目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报方式，也未明确此类项

目的折旧是否可并入“累计折旧”科目核算，在缺乏清晰的会

计核算规范的指引下，企业在实务中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

理相当随意，严重影响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本

经营租赁中租赁物改良之会计处理

龙文滨

渊广 东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广 州 510665冤

【摘要】当前，我国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理尚缺乏规范，以致企业在实务中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理不统一，严重影

响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信度。本文就企业在租赁物改良实务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制定全面的租赁会计的处

理规范有所裨益。

【关键词】经营租赁 租赁物改良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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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对此作以下探讨。

一、租赁物改良的核算科目属性和折旧方式

对租赁物进行改良是许多企业使用租赁物的前提。对于

经营租赁中发生的租赁物改良支出，我国企业原先在“长期待

摊费用———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科目中核算。财政部

2003年发布的《问题解答〈二〉》的征求意见稿中要求将其列

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改良”科目，但正式稿中则要求单

设一个新的一级科目“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核算。将其列

示在固定资产项目之外，可能是考虑到租赁物改良形成的资

产形态与常规的固定资产不同，比如饮食店在开业前需对租

赁铺面进行室内装修，涉及天花、涂层、货架等等，不仅组成部

分类别较多，且各组成部分的使用寿命不同。

笔者认为，能否将租赁物改良纳入固定资产项目核算，首

要考虑的是它是否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而非其实物形态。根

据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以下简称

《固定资产准则》）的第三条，“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

征的有形资产：淤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

持有的；于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大多数的租赁物改

良是能满足固定资产的有形、使用目的及使用寿命的三大特

征要求的，因而应纳入固定资产项目来核算，单独另设科目会

人为地低估企业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笔者建议使用

“固定资产———租赁物改良”科目来核算符合固定资产定义的

租赁物改良。而对于那些因使用寿命较短而不符合固定资产

定义的租赁物改良，建议采用与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相似的

处理方式，直接确认为改良当期的损益。

尽管建议将符合条件的租赁物改良纳入固定资产项目核

算，但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固定资产的折旧

方式来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准则》第五条规定：“固定资产的

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

济利益，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

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租赁物改良形成的资产满足该条款

列举的条件，但若按该条款的要求将各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分

别计提折旧的话，必然增加企业的核算工作量。根据成本收益

原则，笔者认为租赁物改良不适用该条款，而应直接将支出总

金额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主要组成部分）尚可使用年限

两者较短的期间内，采用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提

折旧，由此形成的累计折旧与其他类型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

在资产负债表中合并列报。

二、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租金的会计处理

为了促使承租人尽快签订合约，出租人通常承诺在租赁

物改良的建设期向承租人提供激励措施，如免租期、减租期

等。在实务中，承租人往往在租赁物改良完毕、营业场所投入

使用后，或租金开始支付时才确认租金费用。然而，《问题解答

〈二〉》的第十七条规定：“在出租人提供免租期的情况下，承租

人应将租金总额在整个租赁期内，而不是在租赁期扣除免租

期后的期间内，按直线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根据

该规定，即使承租人无需在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缴纳租金，也

应分摊租金费用。

但是，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内的租金费用是作为租赁物

改良的成本来资本化，还是直接确认为当期的费用，企业在实

务处理中分歧很大。现举例说明。

例 1：2007年 1月 1日，A公司（出租人）与 B公司（承租

人）签订了一份 10年期的办公地点的租赁合约，该合约规定

B公司在租赁期内每月支付 A公司 2万元租金。由于 B公司

在开业前必须对该办公地点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大规模装修，

为了尽快签订合约，A公司同意在六个月的装修期内给予免

租。B公司的装修花费为 50万元，该装修的使用寿命约为 10

年，租赁期末承租人将该装修移交出租人。2007年 7月 1日，

B公司开始使用该办公地点。

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不同，特别是在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企业一般未能取得实

质性收入，租金的费用化处理会严重影响企业当期的经营业

绩。而将建设期租金资本化则对当期的经营业绩无影响，且若

租赁期较长时，由此增加的折旧费用不大，所以备受承租

人青睐。

然而笔者认为，将租赁物改良建设期的租金资本化不合

理，理由是：淤租金费用是承租人为获取接触或控制租赁物而

支付的对价，对租赁物的接触或控制权力在建设期内或建设

期后没有变化，因而在两个期间的处理亦不应有差异；于建

设期的租金仅供企业在特定期间（建设期）内使用租赁物，与

建设期后的使用权无关；盂将某项支出资本化的条件是该支

出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原先的估计，而建设期租

金的大小不影响租赁物改良的价值，亦与租赁物改良所提供

的未来经济利益无关。因此，笔者建议将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

租金直接确认为当期损益，而不增加租赁物改良资产的账面

价值。

三、出租人承担租赁物改良的部分或者全部支出的会计

处理

除了提供免租期、减租期外，出租人可能还会承担租赁物

资产负债表

租赁物改良

减院累计折旧

租赁物改良净值

利润表

租金费用

折旧费用

现金流量表

经营性现金流量

投资性现金流量

项 目
B公司（承租人）

资本化处理 费用化处理 两者差额

614 000

32 316

581 684

114 000

32 316

渊114 000冤

渊614 000冤

500 000

26 316

473 684

228 000

26 316

渊228 000冤

渊500 000冤

114 000

6 000

108 000

渊114 000冤

6 000

114 000

渊114 000冤

表 1 财务报表摘要（2007年） 单位院元

注院资本化处理下 2007年的租金费用=渊20 000伊12伊9.5衣

10冤衣2=114 000渊元冤曰资本化处理下租赁物改良原值=500 000+

114 000=614 000渊元冤遥



改良的部分或全部支出，如免费或低价向承租人提供改良用

材料或设备、替承租人支付改良工程费，或是直接用现金补偿

承租人的部分或全部改良费用。由于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未

涉及出租人承担租赁物改良支出的会计处理，承租人在实务

中的通常做法是：将从出租人处获取的各种利益直接扣减租

赁物改良的成本，资产负债表中“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仅

体现净值，即承租人在租赁物改良过程中实际支付的金额。具

体会计处理结果见表 2的处理 1 。

例 2：2007年 1月 1日，A公司（出租人）与 B公司（承租

人）签订了一份 10年期的办公地点的租赁合约，该合约规定

B公司在租赁期内每月支付 A公司 2万元租金。由于 B公司

在开业前必须对该办公地点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大规模装修，

为了尽快签订合约，A公司同意补偿 B公司 25%的装修费。B

公司的装修花费为 50万元，该装修的使用寿命约为 10年，租

赁期末承租人将该装修移交出租人。2007年 7 月 1日，B 公

司开始使用该办公地点。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常设解释委员会（SIC）认为，承担

租赁物改良的部分或全部支出是出租人在经营租赁中实施的

激励措施之一。在 SIC的第 15号解释公告《经营租赁———鼓

励措施》（SIC 15）的条款 1中提到，“在就新的经营租赁业务

或续租业务进行谈判时，为了达成租赁协议，出租人可能会提

出一些鼓励措施，例如，由出租人补偿或承担承租人某些费用

或预先支付一笔现金（如重新安置费用、租赁物改良费用或与

承租人预先存在的租赁协议有关的费用）”。由于所有“激励措

施都应作为同意使用租赁资产净对价的组成部分，不论激励

措施的性质、形式或支付时间”，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权

责发生制原则，SIC 15要求承租人将激励措施的收益总额作

为租金费用的减项按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予以确

认，因此，承租人在将租赁物改良总成本资本化的同时，将出

租人承担的部分在租赁物改良备抵科目（负债类科目）核算，

并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物改良使用寿命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

摊销。SIC 15要求的会计处理结果见表 2的处理 2 。

对比而言，我国企业在实务中普遍采用的将出租人补偿

款抵扣租赁物改良成本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是将出租人的补

偿款从租赁合同中分割出来单独确认。这不符合租赁合同的

实质，既低估了资产价值，又低估了负债价值，同时也影响了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相关项目的准确性。2005年 2月，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致函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的上市公司

审计事务所中心，明确表示将出租人补偿款直接扣减租赁物

改良成本的处理方法不恰当，重申公司应按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在 1988年颁布的 88-1号技术公告（FTB 88-1）的

要求进行核算。FTB 88-1的核算规定与 SIC 15的相同，值得

我国借鉴。

四、结论

如何确定租赁物改良的核算科目属性和折旧方式，如何

确认租赁物改良的建设期租金，如何处理出租人承担租赁物

改良的部分或全部支出，这些均是企业在租赁物改良实务中

常见的核算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会计规范的指引，企业在实

务中通常借鉴相似业务的会计准则条款来进行核算，处理方

法五花八门，处理结果缺乏可比性，严重影响了财务信息的可

信度。

笔者认为：大部分的租赁物改良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应

当纳入固定资产项目核算，在租赁期和租赁物改良使用寿命

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租赁物改良建设期的租金是

承租人为获取在建设期内接触或控制租赁物而支付的对价，

对租赁物的接触或控制权力在建设期内或建设期后没有变

化，会计处理亦应相同；承担租赁物改良部分或全部支出是出

租人在经营租赁中向承租人提供的激励措施之一，承租人应

将所收到的补偿款作为租金费用的减项按直线法或其他系统

合理的方法予以确认。

此外，在会计信息的披露方面，现行会计准则仅要求经营

租赁的承租人披露在资产负债表日后重大的经营租赁的年度

最低租赁付款额，出租人披露各类租出资产的账面价值。随着

经营租赁业务在企业中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租赁条款日益

复杂化，租赁物改良有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之一。

因此，完善租赁物改良业务信息的披露制度具有较大的现实

意义。

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的相关会计制度，企业还应当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以下信息：淤重大经营租赁的主要条

款，包括租赁期、续租选择权及免租期、减租期、出租人承担租

赁物改良支出等租赁激励措施；于企业对上述经营租赁的主

要条款的会计政策；盂租赁物改良资产的期初和期末原值、净

值及累计折旧额；榆租赁物改良的折旧期、折旧方法及当期确

认的折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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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租赁物改良

减院累计折旧

租赁物改良净值

租赁物改良备抵

利润表

租金费用

折旧费用

现金流量表

经营性现金流量

投资性现金流量

项 目
B公司（承租人）

处理1 处理2 两者差额

375 000

19 737

355 263

0

240 000

19 737

渊240 000冤

渊375 000冤

500 000

26 316

473 684

112 500

227 500

26 316

渊102 500冤

渊500 000冤

渊125 000冤

渊6 579冤

渊118 421冤

渊112 500冤

渊6 579冤

137 500

渊125 000冤

表 2 财务报表摘要（2007年） 单位院元

注院处理 2 的年租金费用=20 000伊12-500 000伊0.25衣

10=227 500 渊元冤曰 处理 2 的经营性现金流量=-227 500+

500 000伊0.25=-102 500渊元冤遥

12 500


